	2018年就业创业房租补贴申报指南

	　　一、申报条件
　　1.范围对象：全日制高校毕业生（原籍非本市），2015年1月1日以后首次在沈阳就业或自主创业的博士（＜35周岁）、硕士（＜30周岁）和首次在沈阳自主创业的学士（＜25周岁），以及2017年1月1日以后首次在沈阳就业的学士（＜25周岁），在我市无任何形式自有住房的，未正在或曾经享受过我市公租房政策，可以申请房租补贴。享受补贴期间均应符合年龄要求。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可享受最长不超过3年的租房补贴。经申报审核后符合补贴条件，但由于本人原因，1年内未领取补贴的将视为自动放弃。本次申报为2017年度的租房补贴。
　　2.补贴标准：博士毕业生800元/月，硕士毕业生400元/月，学士毕业生200元/月。
　　二、申报资料
　　1.《在沈就业毕业生租房补贴申请表》；（一式四份，并将电子版发送邮箱gaozhenrui@iae.ac.cn）
　　2.毕业生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（留学回国毕业生提供身份证、教育部出具的《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原件及复印件）；
　　3.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；（人事处领）
　　4.社保缴费凭证加盖单位公章；（网上打印统一盖章）
　　5.用人单位《组织机构代码证》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；（统一准备）
　　三、办理流程
　　申报材料统一提交人事处办理
　　四、申报时间
　　申报时限：2018年3月12日——2018年3月19日统一受理。
　　五、相应表格下载见附件



